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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3〕4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劳动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工作的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三年二月九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工作的意见  

(省劳动保障厅 二 OO三年二月八日) 

  当前,我省就业和再就业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 2003 年在中心的国有企业下
岗职工将全部协议期满出中心,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大量增加,失业保险面临巨大

压力。为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工作,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

保险平稳过渡,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促进再就业工作开展,维护社会稳定,现

就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真抓好《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的贯彻落实工作。《吉林省失业保

险办法》于 2003 年 2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各地对《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的贯

彻落实工作要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今年失业保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

好。各统筹地区要结合贯彻落实工作,对以往制定的有关失业保险方面的政策、

办法、标准和程序等做相应调整,抓紧统一和规范。同时,各地要结合实际,广泛

深入开展宣传工作,提高全社会对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的认识,推动失业保险工作

上一个新台阶。 

  二、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工作目标责任制。近两年,省政府将失业保险工作

纳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制,通过与市州政府签订责任状,明确了失业

保险工作的目标和责任,对推动失业保险扩面、征缴和按规定发放,起到了重要
作用。今后,省政府将继续把失业保险工作纳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责任

制。各级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和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要结合 2002 年失业保



险工作目标责任制实施情况的年终考评,总结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真

做好今年目标任务的制定和分解落实工作。 

  三、突出重点,全力抓好事业单位和中直企业参加失业保险工作。目前,我

省事业单位失业保险参保率比较低,中直企业也有一些单位没有参加失业保险,

扩面还有很大潜力。各级政府要按照《失业保险条例》和《吉林省失业保险办
法》的规定,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这些单位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履

行缴费义务。财政、人事及事业单位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支持事业单位参加失

业保险,配合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机构代扣代缴失业保险费等工作。同时,各地

要努力巩固失业保险扩面工作成果,继续抓好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

企业和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参加失业保险工作。 

  四、增强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及时提供失业保险待遇。我省失业保险基金

积累有限,保障功能较弱,相当一部分地区及时提供失业保险待遇有一定困难。

劳动保障部门和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要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贯彻《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工作力度,认真核实缴费基数,依法足额征缴失业保险

费。对拒不缴费和长期欠费的单位,应采取行政、法律和社会监督等多种手段予

以追缴。鉴于在中心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陆续解除劳动关系,各地应根据实际情

况,按照《吉林省失业保险办法》和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社会保险公司联合

下发的《关于加强失业保险工作提高保障能力的通知》(吉劳社失字〔2002〕7

号)的有关规定,适时调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结构。进一步完善省级失业保险调

剂金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充分发挥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的作用。按照《失业
保险条例》的规定,当失业保险基金不敷使用时,地方财政应予以补贴。 

  五、妥善解决企业经济性裁员及关闭、破产带来的失业保险问题。各地要

结合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吉发〔2002〕18号),严格规

范企业经济性裁员和关闭、破产的运作。凡经本人申请,与企业平等协商,自愿

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的,应视为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不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企业关闭、破产时,按规定一次性领取安置性费用的自谋职业人员,不再享受失

业保险待遇。 

  六、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预警制度。劳动保障部门和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
机构,要密切关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和改组、改制企业职工进入社会的动

态,加强统计分析工作,及时预测掌握进入失业保险的人员数量,把握资金需求的

变化趋势。要通过对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结余和领取人数的综合分析,确

定合理的预警线。凡是支付能力不足 2个月的,统筹地区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机

构要提前向属地政府报告,并报省社会保险公司备案,及时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七、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过渡工作,发挥失

业保险促进就业的作用。无论中直企业、省属企业还是地方企业,其在中心的下

岗职工协议期满出中心并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当地就业服务机构应及时为其

办理失业登记,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要及时将

其纳入失业保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落实好从失业

保险基金中提取失业人员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的办法,推动公益性职业



介绍和职业培训工作的开展。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用好两项补贴,

为失业人员免费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服务,帮助他们更新就业观念,及时了

解就业信息,提高就业竞争能力,尽快实现再就业。 

  八、加强对失业保险金领取和发放工作的管理。劳动保障部门和经办失业

保险业务的机构,要结合街、镇(乡)和社区劳动保障机构建设,将失业保险管理
工作延伸到基层。街、镇(乡)和社区实行领取失业保险金公示制度,发挥群众监

督的作用。同时,严格审批手续,把好入口。凡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自谋

职业取得营业执照、出租车营运手续等各种再就业凭证的,或与用人单位形成事

实劳动关系及被证实有相对稳定的就业时间且连续工作 3个月以上,收入不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均可认定为已经就业或隐性就业,应不再享受失业保险待

遇。 

  九、切实加强对失业保险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永安的重要保证。失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务必给予高度重视。要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

站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将其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

定期研究解决失业保险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失业保险工作的开

展。劳动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工作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全面落实失业

保险的各项法规政策,加强完善规划、监督检查和综合协调工作,指导经办失业

保险业务的机构依法开展失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按规定为失业人员发放失业

保险金。财政、审计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失业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和审计
监督。企事业单位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所属企事业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履行缴费

义务。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机构要落实失业保险工作目标责任制,努力抓好扩

面、征缴工作,及时提供失业保险待遇,切实发挥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作用。 


